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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4〕78号

申请人：李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民政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立明，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三

民依申复〔2024〕1 号），于 2024 年 10 月 16 日向本机关申请

行政复议，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，责令被

申请人重新答复，本机关于 2024 年 10 月 21日依法受理，适用

简易程序审理。

申请人称：2024年 9月 28日申请人邮寄挂号信向被申请人

申请公开“2024年民政部、财政部部署为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

活补助相关政策、经费、定义等信息”，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10

月 9日通过邮箱向申请人答复，称相关文件涉密不予公开，其他

部分答复含糊不清，部分给与答复。申请人认为所申请公开的内

容不存在涉密问题，被申请人侵害了申请人的知情权，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的相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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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称：一、对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程序合法。

被申请人在 2024年 9月 30日收到申请人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

请后，组织相关科室、人员进行了调查、审查，于 10月 8日作

出案涉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，10 月 9 日通过邮箱送达申请人，

以上程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的相关规定。

二、对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事实清楚，适用依据正确，

内容合法。1.申请人申请公开的“2024 年，民政部、财政部部署

为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，此次本地区下拨经费是多少？

补助标准是什么？是以人为单位还是以户为单位？文件内所指

的困难群众为哪类人群？”被申请人已经在答复中明确告知申请

人，由于相关文件涉密，不允许公开。2.申请人申请公开的“如

何界定困难群众？低保户是否属于困难群众？如果不属于，相关

依据是什么？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条规

定：“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，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

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。”根据

上述规定，政府信息应当是行政机关客观掌握并通过特定载体反

映的既存信息，申请人申请公开的内容实质上是通过政府信息公

开渠道进行咨询，具有明显的问询性，不属于政府信息。

综上所述，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，实质是政策咨询，被

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符合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依据

适用正确，事实清楚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，请予维持。

经查：申请人于 2024年 9月 28日通过邮寄挂号信方式向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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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，申请公开内容为：“2024年，

民政部、财政部部署为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，此次本地

区下拨经费是多少？补助标准是什么？是以人为单位还是以户

为单位？文件内所指的困难群众为哪类人群？如何界定困难群

众？低保户是否属于困难群众？如果不属于，相关依据是什么？”

被申请人于 9月 30日收到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10月 8

日作出案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，10 月 9 日送达申请人，答

复书主要内容为：关于下拨经费属于中央、省级全部负担，文件

涉密，不能公开；补助标准为每人一次性生活补助 1000 元，发

放范围为特困人员、孤儿等困难群众；发放名单涉及个人隐私，

不属于申请公开事项内容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条

规定：“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，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

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。”第

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：“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

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，应

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，延长的期

限最长不得超过 20个工作日。”根据上述规定，政府信息应当是

现有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。本案中，申请人提出的

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以政府信息公开形式进行政策咨询，不属于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所调整范围，被申请人在

答复中对咨询事项进行了回复，答复内容并无不当。被申请人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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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 9月 30日收到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10月 8日作

出案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，10月 9日送达申请人，符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规定的期限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

定，本机关决定: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（三民依

申复〔2024〕1号）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年 11月 8日


